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

废止部分规范性文件的通知

上海银发〔2022〕144号

上海市各相关金融机构，各支付机构：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和《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的通知》（国发〔2021〕26号），结合现阶段金融监管工作需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对现行有效的规范性文件进行了清理，现决定废止下列10件规范性文件：

一、关于国库存款计付利息有关问题的通知（上海银办发〔2003〕125号）

二、关于印发《上海市支付密码器系统业务管理实施细则》的通知（上海银发〔2004〕242号）

三、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发行基金代理库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0〕163号）

四、关于印发《上海市国库会计管理实施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2〕191号）

五、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上海市银行业机构综合评价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3〕4号）

六、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短期再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3〕68号）

七、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进一步规范支付机构变更事项监管工作的通知（上海银发〔2013〕209号）

八、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支小再贷款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4〕148号）

九、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建立银警联动假币监测反应工作机制的通知（上海银发〔2015〕271号）

十、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关于印发《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支农再贷款管理办法》的通知（上海银发〔2016〕42号）

特此通知。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

2022年9月22日
